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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91年1月4日臺北市政府(91)北市社三字第09130078300號函修正

一、申請資格：
凡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，得申請本津貼：
1.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滿三年。
2.持有本市核（換）發或註記之身心障礙手冊。（需84年11月以後核換發）。
3.未經政府安置或補助托育養護費者。
4.未接受公費住宿學校優待者。
5.未領有政府發給之其他生活補助或津貼者。但領有低收入戶生活補助不在此限；中低
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及領有榮民院外就養金者，其所領津貼（補助）若低於本津貼，得
申請差額。

二、申請手續、審核與撥款：
符合申請資格者，由本人或（法定）代理人檢附下列證件向戶籍所在地區公所社會課申
請辦理：
1.申請表及切結書乙份（請向區公所社會課索取）。
2.戶口名簿正、影本（無法送正本查驗者得以一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替代）。
3.本市核（換）發或註記之身心障礙手冊正本及正反面影本。（需84年11月以後核換發
）。
4.申請人本人私章及（法定）代理人私章、身分證明文件。
5.申請人本人之郵局或台北銀行存摺封面影本乙份。
6.其他相關證明文件（如低收入戶卡、各類補助公文證明等正影本乙份）。
7.申請人為未滿二十歲且未結婚或受禁治產宣告者，須由法定代理人辦理。（註3）
審核與撥款：
經區公所審核合格後，追溯自申請當月起，按月將本津貼撥入申請人之郵局或台北銀行
儲金帳戶內。

三、給付額度：
符合申請資格者可依身心障礙類別、等級及年齡領取本津貼，其金額如下：

┌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┐
│身心│ │ │ │ │
│障礙│ 輕 度 │ 中 度 │ 重 度 │ 極 重 度 │
│程度│ │ │ │ │
├──┼───┬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┤
│年齡│未滿 │60歲 │未 滿 │50歲 │未 滿 │40歲以上│未 滿 │20歲 │
│ │60歲 │以上 │50 歲 │以上 │40 歲 │ │20 歲 │以上 │
├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┤
│金額│1,000 │ 2,000│甲:2,000│甲:3,000│甲:3,000│甲:4,000│5,000 │ 6,000 │
│ │ │ │乙:3,000│乙:4,000│乙:4,000│乙:5,000│ │ │
└──┴───┴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┘
註1.甲類身心障礙者含視、聽、平、語、肢、顏障及聽語障合併之多重身心障礙者；
乙類身心障礙者含智、多（不含聽、語障合併）、重器、植、痴、自、精神及其他（染
異、代異、先缺）之身心障礙者。

註2.聽語障合併之極重度多重身心障礙者比照甲類重度者標準發給。
註3.父母為未滿二十歲子女之法定代理人。禁治產人之法定代理人，依下列順序定之：
一、配偶 二、父母 三、同居之祖父母 四、家長（同家中之最尊輩）

四、擇優申領：
同時符合領取身心障礙者津貼及其他政府發給之生活補助（津貼）者（低收入戶除外）


